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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依法接受上诉人甲公司的委托，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甲公司上诉乙公司案上诉人甲公司的诉讼代理人，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原审法院认定侯某不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上诉人于2002年6月才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关系，被上诉人2003年5月支付给上诉人的两万元人民币为被上诉人支付的预付款的事实不清楚。

　（一）被上诉人原审时的反诉状称：“2003年5月至10月被告向原告陆续送配电箱价值53301元，被告在2003年5月14日拿走货款20000元。”被上诉人在诉状中认可了上诉人于2003年5月向其发货的事实，2003年5月支付给上诉人的20000元是货款而不是预付款。

　（二）上诉人2003年5月向被上诉人收取2万元货款时，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李某查明侯某收到上诉人的配电箱已入被上诉人的库房，才在上诉人2003年5月14日开具的发票上签字证明（货物）已入库（入库字号）0014号，上诉人凭李某在发票上的签字持发票向被上诉人收取侯某收到上诉人货物中部分货物的货款。原审时，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李某签字货物入库的发票，被上诉人在二审时认可李某签字的真实性。
　（三）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侯某2003年5月来上诉人处订货时，出示了被上诉人与丙公司的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证明2003年5月在被上诉人与丙公司的履行期之内，证明被上诉人在与丙公司的合同履行期内，于2003年5月收取上诉人的供货。
　（四）被上诉人2003年5月支付上诉人2万元货款的支票存根能证明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是货款而不是预付款。

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74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书、答辩状、陈述及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当事人反悔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反诉状中认可了上诉人2003年5月向其供货收取2万元货款的事实，庭审时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2003年5月份向其供货，否认5月份支付2万元为货款并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在原审时认为被上诉人的反诉状对被上诉人不利，原审法院应当予以确认。2003年5月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侯某收取上诉人配电箱，并向上诉人支付侯某收货中的2万元货款的事实。

三、依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侯某为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按照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作出利于上诉人的判决。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上诉人在庭审中，认为被上诉人持有2003年5月支付上诉人2万元货款的支票存根及被上诉人持有其与丙公司的工程承包合同，这些证据能证明侯某的行为属职务行为，上诉人自2003年5月就给被上诉人供货，2003年5月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是货款而不是预付款，现被上诉人拒不提供，请求人民法院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货款56493.40元。

　　上述代理意见敬请合议庭采纳。

　　　　　　　　　　　　　　　　　　
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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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PAGE  
2

